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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应知的非法集资金融知识

非法集资的定义和特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10〕18 号），非法集资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

吸收资金的行为。

非法集资行为需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要件，具体为：

1、非法性：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2、公开性：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进行公开宣传；

3、利诱性：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4、社会性：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

一是承诺高额回报不法分子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投资者高

额回报。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

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

二是编造虚假项目。不法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

开展创业创新等幌子，编造各种虚假项目，有的甚至组织免费旅游、考察等，骗取社会公众

信任。

三是以虛假宣传造势。不法分子在宣传上往往一掷千金，聘请明星代言、名人站合，在

各大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发布广告、在著名报刊上刊登专访文章、雇人广为散发宣传单、

进行社会捐赠等方式，制造虚假声势。

四是利用亲情诱骗。有些类传销非法集资的参与人，为了完成或增加自己的业绩，不惜

利用亲情、地缘关系，编造自己获得高额回报的谎言，拉拢亲朋、同学或邻居加入，使参与

人员迅速蔓延，集资规模不断扩大。

防范非法集资“四看三思等一夜”

四看。 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是否取得企业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

照或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

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有没有实体项目，项目真实性、资金的投向去向、

获取利润的方式等。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

三思。一思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规律。三思自

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

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

拖延一晚再决定。不要盲目相信造势宣传、熟人介绍、专家推荐，不要被高利诱惑盲目投资。


